
　

本书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从 ２０ 世纪初开始到新中国成 之

前ꎬ中国的民事法律制度经历了 样的变化与不变 提出此问题

当然也是问 是“中国”或“传统”ꎬ 是“西方”或“现代性”ꎬ
以及这些方面之间的内在 系与相互作用ꎮ 另外ꎬ本书对“民事法

律制度”或“民事法制”使用的是广义的理解ꎮ ꎬ在成文法律或

法典之外ꎬ还包 司法实践ꎮ 其次ꎬ是 意法律与民间习俗之间可

能存在的背离ꎬ以及法庭如何在两者之间 ꎮ 最后ꎬ本书在法律

制度之外ꎬ还 意当事人所做的抉择ꎬ目的在于弄清法律制度的变

化在人们生 中的实际意义ꎮ
继上一本以清代为重点的著作之后ꎬ在本书中我原 以

１９００ 年至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过渡期为重点ꎬ 重于清 最后十年

的法律改革及其向国民党民法与 法典的 变ꎮ 因而本书的出发

点ꎬ是对清代旧法律修订过程的叙述、过渡期内 行的制度变革及

新法典前后相继制定的多部草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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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着研究的深入ꎬ我发现要回 自己提出的问题ꎬ不能

考察过渡期本 ꎮ 民事法律制度的变化要在对清末改革之前及国

民党 权之后的比较中才显得清晰ꎮ 本研究因而逐 化为对清

代与国民党民事法律制度的比较分析ꎬ主要集中在 １８６０—１９００ 年

间与 １９３０—１９４９ 年间的比较ꎬ 出过渡期本 ꎮ
这样一来ꎬ第一部分中有关过渡期的三章应当作全书的背景

部分来读ꎮ 过渡期内令人 的是民法的延续ꎬ新的民国政 没

有采用晚清政 以 １９００ 年«德国民法典»为 本草 的新法典ꎬ而
是继续使用清末修订过的旧法典ꎮ 结果一部自 为 法典的«大
清 律»中的民事部分ꎬ被出人意料地当作民国民法典使用了将近

二十年ꎮ
与此同时ꎬ过渡期也显示了许多主要的制度变革ꎬ包 至 １９３３

年全国 县建 了西 的或“现代的”法 系统(至 １９２６ 年国

民党统治前 全国 四分之一县如此)ꎮ 法 系统内民法与

法、县长与法官被明确分开(而不像以前的县令 行政、司法于一

)ꎮ 在 １９００ 年后的过渡时期 ꎬ制度上与行政上的变革实际上

于成文法的变化ꎮ
１９２９—１９３０ 年 的国民党民法典几乎完全模仿 １９００ 年的

«德国民法典»ꎬ但它与以往法典有 本的概念分 :清法典视 系

家庭为基本社会单 ꎬ国民党民法典以男女个人为中心ꎮ 前者的

基本经济逻辑是 家庭农 的、以生存为目的的小农经济ꎬ
后者的经济逻辑是 合同 订者 的资本主义经济ꎮ 这些基

本的概念 异对本研究中深入探讨的所有议题都有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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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与分析角度

本书无意进行清代与国民党民国法律之间所有 异的全面比

较ꎬ而只 重那些与社会生 有最大关 的部分ꎮ 我选择议题主

要以档案案例记录中的诉讼频率为基准ꎮ 这些议题内容分别

于国民党民法典( 则之外)的四大编:“ 权”编下的典 地与

田面权ꎬ“债”编下的不 行债 ꎬ“ ”编下的结婚、离异与

通奸中妇女的“抉择”ꎬ以及“继承”编下的赡养 ꎮ
对每一个案例我 考虑清代法律与民国法律的不同逻辑ꎮ

两者面对不同的社会 序:一个是小农(虽然已部分 业化了的)
社会 序ꎬ另一个是资产 社会 序ꎮ 我比较两者的意图在于

把一方作为另一方的参照面ꎬ以 示出两者的一些基本特性ꎮ
做这样的比较ꎬ重要的是要 西方 的或 中心论的

入之见ꎮ 我们要自觉地 评那种现代西方对 西方的“他者”的优

性 定ꎮ 从清代法律到模仿西方的国民党法律的 变ꎬ并 像

些大 学者坚持的那样是由 后的 建法律向资本主义法律的

简单 变ꎬ也不是由 理性向理性、由实体主义 /工具主义者“
法”向马 斯 所 现代法的 变ꎬ或由 定的中国没有民法

到开明采用现代西方民法的 变ꎮ 从一开始我们 要 此类直

发展的、 中心论的 法ꎮ
然而我们也不应 向坚持“中华 国也有”的另一个极 ꎬ不

应 我们自己提出 去证明清代法律也具有合同与 关系的

资本主义因 ꎬ或清代法律也具 的理性ꎬ或中国也有西方

３

　



民法的传统ꎮ 这种论点 本上与上述论点同样 西方 ꎬ与正

宗的现代化理论并无不同ꎬ因为它 定现代西方 放之四 而

准的普 准ꎮ
我们 要问的是一方如何使另一方显得更清楚ꎬ而不是 定

(无论多 含 )此方或 方的优 性ꎬ或试图坚持它们完全等同ꎮ
我们的目的应 在于 明两者的内在逻辑与 于文化的不同特

性ꎮ 在好的比较中ꎬ 何一方都应成为使相反方更清楚的参照ꎮ
不过我们同时也不能 步于 把两者简单对 ꎮ 国民党法

律不是其德国 本的 本ꎬ它是以晚清草案为 本、经 续两次修

订的产 ꎮ 这些修订在 些重要方面使其更 合中国的既存习俗

与现实ꎬ在其他方面则引入了更进一步的 本性改变ꎮ
考虑到这点ꎬ国民党法典史很像广义的中国近现代史ꎮ 它在

一方面以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为基础ꎬ我们中的许多人的确是

以中国与西方开始全面接 为准 来划分中国近现代史的ꎮ 但这

种接 的结果并不 是 何由此及 的简单变化ꎮ 另一方面ꎬ
本 文化在近现代史中不 是传统与现代间的一种对照与抗争ꎬ
也是两者间的一种 调与适应ꎮ

国民党的 法者们提倡既从旧的ꎬ也从新的法律中进行选择ꎬ
他们甚至提议合并二者以 造一个不同的 西ꎮ 他们努力的最终

目 在于形成一个将以个人为重点的法律融入以社会为重点的法

律的 合体ꎬ他们草 的新法典意 成为ꎬ也 理解成包含两种文

化的 合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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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问题更 尽的讨论ꎬ参见 宗 ꎬ１９９ ꎬ第一章ꎮ



此 合体特别包含了成文法意图与惯习之间的双向影响ꎮ 国

民党民法典应被视为一部多层次的文本ꎬ不 包 借鉴自德国

本的概念构成ꎬ也包 选择性地保留了习俗与清代旧法律的 些

方面ꎮ 其中大部分 被 为实用条例ꎬ不 意识形 色 ꎬ但少

部分在概念上依然一仍其旧ꎬ有些甚至与新法典的主 概念

背道而 ꎮ
对两部法典的比较因而 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概念构成上

清代法典体现出的传统中国与新法典表现出的现代西方间的对

照ꎬ另一方面是让法律适合中国社会实际的 进过程ꎮ 要理解从

清代到国民党时期成文民法的间断和延续ꎬ概念构成的对照与适

应过程两者不可或缺ꎮ
除了成文法的概念构成ꎬ本书还考察法律的社会背景及其实

际 作ꎮ 这也是我在“民事法律体系”一 中所表达的意义———以

区别于 较 的“民事法律”或“法律” (我指的是成文法)ꎮ 我

有意将“民事法律体系”解 成既包 成文法、民间习俗ꎬ也包 司

法实践ꎮ 经过对多部法典的分析之后ꎬ我的下一步考虑是把它们

放在民间习俗的背景中ꎮ
在这 可以指出ꎬ有关习俗是或应 是所有法律的来源的

定ꎬ 即英美传统的普通法的内含原则ꎬ不 套于中国ꎮ 清代及

民国法律有时维持、 许ꎬ但有时也明确地反对习俗ꎮ 不考虑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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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而将习俗与“习惯法”等同是不对的ꎮ
同时我们要 向另一个极 ꎬ即 定习俗与国家成文法

之间只存在对 ꎮ 清代法典不时维持或 合习俗ꎬ而民国民法典

通过 续两次的修订也达到了如此效果ꎮ 分析成文法与习俗之间

的关系 要考虑到特定的法律条文与特定的时间ꎮ
有清一代ꎬ法律与习俗在继承和债 方面基本一致ꎬ在典

地和妇女 方面则表现为法律逐 适应社会现实ꎮ 但在田面

权、妇女抉择和养老的 些方面ꎬ法律与习俗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

盾ꎮ 这些矛盾也许是我们研究中最有意义的部分ꎮ
民国时期ꎬ由于在中国社会实际之上强加了一部高度 化的

法典ꎬ可以 料法律与习俗之间的 拉得更大了ꎮ 我们因而可

以 到本书中研究的所有议题都存在法律条文与民间习俗的明显

背离ꎮ 在典 与债 领域ꎬ 法者最终让模仿德国的法典与习俗

更 一致ꎮ 而在其他领域如田面权、妇女抉择及继承问题上ꎬ法律

条文与社会实际之间的 张关系依然存在ꎮ
把法律放在习俗背景下考察有几重目的ꎮ 是双方一致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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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富美与马 ( )以 定清代为西方 典的自由主义放 国家作

为其出发点ꎮ 他们进而认为清代经济 长的 源在于由习惯法 持的 基础ꎮ
在他们 来ꎬ“国家很少积极地管理习惯法”ꎬ尽管它“经常明确地承认各种 合

同”(１９ :３)ꎮ 这样一种 定前提导致他们忽视了国家对习俗与民间做法的

制ꎬ例如 地的一田两主制及婚姻中的妇女 (见 ꎬ１９ :１ —２ )ꎮ
治平在其 １９９ 年的清代“习惯法”研究中同样没有适当考虑成文法ꎮ 像马

与陈富美一样ꎬ他至少含 地把 多的自治与权力 清代习俗ꎮ 他的基本信念

乎是这样一个政治信念:要在习惯法中发现(英美 )多 化政治的 间ꎬ反对

专制主义国家权力ꎮ 虽然我基本同意 的政治 点ꎬ但我认为他在两种法律传统

间强行 这样的等 是不对的ꎮ



方ꎬ留意二者有助于 示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ꎬ这可能是不那 明

显的逻辑ꎮ 法律文本特别有助于弄清楚民间做法中未 明言的

定与基本原则ꎬ而民间做法则可能使法典中不那 显而易见的

西表 出来ꎮ 清代的债 是一个很好的例 ꎮ
是法典与习俗不一致的地方ꎬ各方在概念化与行为方面都

可能使对方显得更清楚ꎮ 如田面权习俗即 有清代、民国法律都

不 许的一种产权逻辑ꎮ 习俗与法典间的这一直接对抗有助于

示两者 然不同的产权概念ꎮ
另外ꎬ同时留意法律与习俗双方有助于确定研究司法实践的

背景ꎮ 我这 用“司法实践”一 ꎬ指的 是法庭的具体行为ꎬ其
次是法典中 实用性的规定(相对于意识形 维)ꎮ 它们在很大

程度上取 于法典与习俗之间的关系ꎬ取 于双方是基本一致ꎬ还
是不断 突或完全背离ꎮ

法典与习俗一致的地方ꎬ法庭行为可能主要是依法行事ꎮ
在这种情 下ꎬ案件档案记录 诉我们的是 类争 、如何及为

最易引起诉讼ꎮ 它们表明法典在实际生 中的 正含义ꎮ
法典与习俗存在不断 突或完全对 的地方ꎬ法庭 案可

能会 出多种不同的类 ꎮ 法典本 可能 认习俗的存在ꎬ有
时这会有悖其主 概念 ꎬ 像国民党民法中的债 一样ꎮ 或

者坚持不 习俗ꎬ 像清代、民国法典处理田面权那样ꎮ 至于各

法庭ꎬ它们可能依照法典来 制习俗ꎬ正如在处理田面权时清代

在部分程度上、民国在很大程度上取 习俗那样ꎻ或者也会顺应社

会实际ꎬ 像国民党法 对待农村 赡养 的习俗ꎻ或者调和

法典与习俗ꎬ 像国民党法 对待女 继承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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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ꎬ司法实践既不同于成文法ꎬ也不同于民间习俗ꎮ 虽

然它与成文法及民间习俗 有重 之处ꎬ我们还是应 把它们分

开来 ꎮ 像习俗与法典之间的关系那样ꎬ我们的研究中最令人

感兴 的一些议题即法律实践和成文法典的背离之处ꎮ 法庭记录

因而不 诉我们法典与习俗间的 突ꎬ也 诉我们法庭如何在

二者之间 ꎻ它们甚至可以成为我们了解一些在法律条文上不

承认而实际存在的社会习惯和法庭实践的主要信 来源ꎮ
而言之ꎬ本书从这三个层面来考虑其主要议题:成文法、民

间习俗及司法实践ꎮ 每一层面 示其在民事法律制度中与其他层

面不同的 一方面ꎮ
对清代与民国时期的确 比较不能 以成文法为基础ꎬ因为

那样会 大实际的变化ꎮ 清代与国民党法律不同的指导意识形

与社会取向的确重要ꎬ但它们的不同也可能 了习俗的基本延

续及法典的实用条例与法庭的实际行为对习俗所做的重要让步ꎮ
正是对以上三个层面间相互作用的考察ꎬ 诉我们自清代至民国

间民事法律制度的变化与 续ꎮ
为了了解这些变化与 续的具体内容ꎬ我们必 传统对

现代、中国对西方的二 对 结构ꎮ 变化与 续的过程涉及两者

间多 面的相互作用ꎬ既有 /适应ꎬ也有反对 /对抗ꎬ每一方都

同时 涉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的多个层面ꎮ

过去的研究

我们所涉及的内容中被研究得最多的部分是清代国家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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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ꎮ 美国在此领域已积累了几代学者的学术成果:从 德与莫

斯(Ｂｏｄｄ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ｒｉｓꎬ１９６ )和包 (Ｂｕ ｂａｕｍꎬ１９ １)的 期开

性工作ꎬ到包 (Ａｌｆｏｒｄꎬ１９８４)、 (Ｂｒｏｃｋｍａｎꎬ１９８０)
和科 ( ｏｎｎｅｒꎬ１９ ９)在内的第二代学者的著作ꎬ到最近依 档案

的研究成果———包 力(Ａｌｌｅｅꎬ１９９４ａ)、白凯(Ｂｅｍｈａｒｄｔꎬ１９９９)、
考利(Ｍａｃｕｌｅｙꎬ１９９９)、白德瑞(Ｒｅｅｄꎬ２０００)和苏成捷( Ｓｏｍｍｅｒꎬ

２０００)ꎬ以及我自己( 宗 ꎬ１９９６ꎬ１９９８)ꎮ 但是ꎬ没有一 (除了白

凯)从与民国的明确比较角度来理解清代ꎬ也没有 重于研究本

书中研究的具体议题ꎬ我在 １９９６ 年对清代民事法律制度的研究对

这些议题也只是一 而过ꎮ
在 (Ｍｅｉ ｅｒꎬ１９ ０)和 程(Ｊｏｓｅｐｈ ｈｅｎｇꎬ１９ ６)的著

作中有大 涉及晚清的法律改革ꎬ它们至今仍是对模仿西方

的新民法典草案的权 性研究ꎮ 草案在 １９２９—１９３０ 年后成为中

国的法律ꎮ 但 清末民初而论ꎬ我的重点将放在对清代旧法典的

修订上ꎬ因为此旧法典的民事部分 民国头二十年执行的民法ꎮ
对民国初期及国民党时期的研究都不多ꎬ对 时期进行整体

研究的(主要英文著作)仍只有 德 ( ａｎ Ｄｅｒ ａｌｋ)１９３９
年的«概论»ꎮ 后来的学者相对忽视这一时期ꎬ部分原因可能是他

们认为民国不过是从清代到新中国之间的 变中的一个中断期而

已(而新中国则受到与清代几乎同等的重视)ꎮ
然而本书将 明ꎬ民国时期的情 对我们理解当代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法律体系至关重要ꎮ 后者的法律不 受到 代中华 国

和现代社会主义理念的影响ꎬ也继续受到西方法律的影响ꎬ特别是

１９ ８ 年改革以来更加如此ꎮ 着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新 法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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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展ꎬ中国再次在许多方面 复了晚清法律改革者和国民党

法者草 的工作:确 一个既与西方主导的现代 法 相一致

(及与由改革引起的新的社会现实相一致)ꎬ又保持中国传统习俗

的法律体系ꎮ 我们也许可以说今日中国法律的出发点更接近国民

党法律而不是清代法律ꎮ
尽管本书的分析角度与以往的作者不同ꎬ我还是从过去的学

术成果中 益 ꎬ这在全书的引文与讨论中是显而易见的ꎮ 如

果我对已往研究成果的引用显得 乎没有像其他议题那样 尽ꎬ
那是因为对民国时期的研究 实 少ꎬ将民国与清代进行比较的

研究更是少之又少ꎮ
下面再简单谈谈本研究所使用的资料ꎮ 对清代与民国司法实

践的比较ꎬ我主要依 ８ 宗地方案件的档案记录ꎮ 清代案件来

自四川巴县、直 宝坻及 新 水三县ꎬ时间从清中 到 ２０
世纪前十年ꎮ 民国案件来自河北顺义(今北京 )、四川 、

清及 苏 四县ꎬ时间主要集中在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ꎬ但顺

义县也有 ２０ 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案例ꎮ 所有使用的案件 依县、时
期及有关议题在附表 Ａ１、Ａ２ 中显示ꎮ 我还利用了最高法 及北京

地方法 的案件来补 研究民国时期的部分情 ꎮ
民间习俗而言ꎬ案件档案记录本 当然是重要的资料来源ꎬ

它们很好地展示了法典与民 习惯之间、法典与法庭行为之间的

张力ꎮ 另外ꎬ我再次利用了 的日本 调 资料ꎮ 对本书研

究的主要议题来说ꎬ 资料提供了至今仍是最好、最 尽的人类

学实地调 证据ꎮ 民国初年北 政 司法部对民间习惯的调

(«民 事调 录»ꎬ以下作«民 事»ꎬ１９３０)也有助于我们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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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地了解情 ꎮ
至于 １９００—１９３０ 年的过渡期ꎬ现存不 有清代及国民党法典ꎬ

而且有改革者修订的清代法典和他们对各类律例的修改所做的说

明ꎬ以及表现出新旧之间适应与 突的新法典的三部草案ꎮ 另外

还有最高法 １９１２—１９２８ 年、司法 １９２９—１９４６ 年应下 法

的请示对法典中的条 所做的 与说明(郭 编ꎬ１９１２—１９２
年ꎻ１９２ —１９２８ 年ꎻ１９２９—１９４６ 年)ꎮ 此时期内最高法 的案例

也有助于澄清法律中模 两可的地方( 常、周定 ꎬ１９６４ 年ꎬ
第二历史档案馆)ꎮ

这些资料 成了本书的实证基础ꎮ 我 试着利用它们对整个

民事法律制度做 的 研究ꎬ同时也对 些选定议题进行

微 分析

对研究结果的几点说明

在回到本书的重点之前ꎬ让我简要地讨论一下广为学界考虑

的两个次要问题ꎮ 由于本书一 以上的内容涉及国民党的法治统

治ꎬ我们 不了要对国民党的统治做 种程度上的评 ꎮ 多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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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 来ꎬ虽然那些调 在展现民间习俗在不同地区的 异上 常有用ꎬ但它们

并没有 资料的那种 丰富与实地调 的 实感ꎮ 后者是基于村 的人类

学调 ꎬ而前者则基于县 司法官 所 的问卷(由省上 法 发下)编成ꎮ 这些

资料在实证信 上的 点ꎬ从 治平的研究中(１９９ 年)清楚表现出来ꎬ 研究几

乎完全建 在此单一资料的基础之上ꎮ
最高法 １９ 年初 时以“大理 ”名之ꎬ到 １９２ 年改名为“最高法 ”ꎮ １９２９ 年

之前最高法 有权听取上诉及 法律ꎬ１９２９ 年后 能由新设 的司法

接管ꎮ



国读者将会以易 (Ｅａｓｔｍａｎꎬ１９ ４ꎬ１９８４)为代表的主流 点

来 待此问题ꎮ 易与同学 的其他学者们的 意力集中在国民党

与共产党的政治 争上ꎮ 他们展示出:面对与共产党的 争ꎬ以
介石为 的 心领导集 变得 来 地专 于保 其自 的

权力ꎬ最终导致出现一些致 点ꎬ这些 点解 了其政权 的

原因ꎮ 易 主要研究 事与政治政 及行为ꎮ 而 斯 科

( ａｒｋｓ ｏｂｌｅꎬ１９８６)的重点则在 示 京政 时期国民党的财

政政 如何同样变得日益专 和自 ꎮ
本研究并不 战这些 点ꎬ但仍有与之不同的 法ꎮ 我的

点是法律ꎬ这也许可以(与其他领域ꎬ像教育、 、通 ꎬ甚至工业

发展一起) 之为“二 领域”ꎮ 因为在 介石集 与共产党的角

逐中ꎬ这些“二 领域”并不如一 政治 争那样 、 ꎬ它们

为不同的理念与行为提供了更多的 间ꎮ 虽然对政治 争没有直

接的 定作用ꎬ但从长期“基础结构”变化的角度 ꎬ这些二 领域

的重要性仍十分明显ꎮ 由于国民党的法治成 与其 事 政治 财

经领域的成 相比较为突出ꎬ从 种程度上说ꎬ本研究的确提倡对

那种 建 在中心政治 争基础上的 点进行重新 考ꎮ
作为对民事法律制度的研究ꎬ本书也必然考虑法律如何处理

性别关系ꎮ 在此方面ꎬ最近的学术研究很好地展示了妇女在 国

晚期ꎬ虽然是在家长制的社会 序之下ꎬ对其自 生 具有的各种

自主 间(特别参见科 Ｋｏ ꎬ１９９４ꎻ Ｍａｎｎ ꎬ１９９ ꎻ白凯ꎬ１９９９ꎻ苏
成捷ꎬ２０００)ꎮ 本书的第九章、第十章把重点放在较少被探讨的清

代与国民党法律如何 待妇女的意 及其所做的抉择问题上ꎬ试
图为上述学术问题的研究做少许 ꎮ 我认为清代法律视妇女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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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法典下 的积极的自主体ꎬ也 缺 意 或选择的

被动体ꎮ 虽然清代法律视妇女的意 从 于男人ꎬ但它

妇女在被 过程中和从与反抗的抉择——— 即我所说的“消极

抉择”ꎮ
本研究进一步 问ꎬ在清代法律和民国法律下ꎬ妇女在现实生

中所做的选择如何与法律的设想一致或背离ꎮ 对 些读者来

说ꎬ令人 的可能是清代法律对待妇女的构造实际上在有些方

面起到了保护和强化她们自 的作用(但同时也向她们强加了一

些无理期望)ꎮ 与此相反ꎬ国民党法律坚持妇女 完全 的、积
极的自主体实际上却造成了取消清代法律对她们的一些保护的

结果ꎮ
虽然这些问题令人感兴 ꎬ但本书的主要内容仍是广泛比较

清代与国民党民事法律制度之间的异同ꎮ 正如可以想 的那样ꎬ
对二者的比较形成了 些明显的或 所周 的对照ꎬ这正如 系

社会 序与个人社会 序之间的对照一样ꎮ 但它也引出了其他也

许并 明显的对照:生存 理与投资 理之间ꎬ 地的 产权与

地 有 品之间ꎬ有 的产权与单一的、 的产权之间

等ꎮ 此外ꎬ这一比较也显示了法典与习俗之间的一些 本的对 ꎮ
本研究认为ꎬ 体而言清代法律与民间习俗比国民党法律与民间

习俗具有更强的一致性ꎮ 因此ꎬ清代法庭在司法实践中无 做到

像国民党法 那种程度地 于两者之间ꎮ
最后简单谈谈我在前面提到的一些主要理论问题ꎮ 作为对自

清代至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研究ꎬ本书不可 地要界定“传统中

国”和“现代西方”的概念并处理它们在 ２０ 世纪的相互作用问题ꎮ

３１

　



这样一来ꎬ也不可 地要 及时下由后现代主义者和文化研究

对旧的现代化 的 评所引起的方法论与理论上的争论ꎮ
理论家如 德华 义德(Ｅｄｗａｒｄ Ｓａｉｄ)和 利 德

( ｌｉｆｆｏｒｄ ｅｅｒｔ ) 经特别强调过现代化 样把西方自 的后

启 现代性当作全世界的准则ꎬ他们也 评了现代化模 及其对

面的旧马 主义社会史双方都 含着 主义倾向ꎮ 另外ꎬ
( 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试图 用其“实践逻辑”的概念

去 主义与 心主义之间、结构主义与 意 论之间的分

ꎮ 本研究从这些理论家那 取了不少 西ꎬ但也会从他们的

与不足角度提出自己的 法ꎮ
因为主题的多层面性及书中采用了逐题的 方法ꎬ本导论

不 提供惯常的对主要问题与中心论点的统一陈述ꎮ 习惯了此

类导论的读者也许可以 结论ꎬ其中有对本书主要论点的 结

和所采用理论 点的说明ꎬ但其他读者可能更 于 此投入正文ꎬ
从头 起ꎬ让主要论点与经 证据一道逐步展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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